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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主要大型会议和 

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 
 

  

  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中国、刚果、古巴、多米尼克、埃及、赤道

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加蓬、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哈

萨克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

坦、卡塔尔、塞拉利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决议草案 

  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的国际合作 

 大会， 

 重申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并回顾《世界人权宣言》，1 

 又重申其 2015 年 9 月 25 日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第 70/1 号决议、2015 年 7月 27日题为“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

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第 69/313号决议、2023年 9月 29日大会第 78/1号决议

附件所载的、大会主持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通过的政治宣言

和 2015 年 12 月 16 日题为“关于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执行情况全面

审查的大会高级别会议成果文件”的第 70/125 号决议， 

 重申其 2024年 3月 21日题为“抓住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

带来的机遇，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第 78/265 号决议、2023 年 7 月 25 日题为“快

速技术变革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影响”的第 77/320 号决议、

2023 年 12 月 19 日题为“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第 78/132 号决议

和 2023 年 12 月 19 日题为“在数字技术背景下促进和保护人权”的第 78/213 号

决议，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 217 A (III)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A/RES/78/1
https://undocs.org/ch/A/RES/70/125
https://undocs.org/ch/A/RES/78/265
https://undocs.org/ch/A/RES/77/320
https://undocs.org/ch/A/RES/78/132
https://undocs.org/ch/A/RES/78/213
https://undocs.org/ch/A/RES/217(III)


A/78/L.86  

 

24-11490 2/4 

 

 认识到快速的技术变革，包括人工智能的迅速进步，有可能为社会经济发

展带来新的机遇，加速推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通过平衡和统筹兼顾的

方式从经济、社会和环境这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又认识到不当或恶

意地设计、开发、部署和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例如在没有适当保障措施或不

符合国际法的情况下——可能构成潜在的风险和挑战， 

 认识到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包括消除极端贫困，是世界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最大挑战，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 

 强调指出人工智能系统应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其生命周期包括前期设

计、设计、开发、评价、测试、部署、使用、销售、采购、运行和淘汰等阶段，

这些系统必须以人为本、可靠、可解释、符合道德、具有包容性，充分尊重、

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国际法，遵循人工智能造福所有人的原则，符合以人为本、

具有包容性、面向发展的信息社会的愿景，同时铭记本决议着重于非军事领域

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的国际合作，不涉及为军事目的开发或使用人工智能， 

 强调会员国应在设计、开发、部署、淘汰和使用人工智能方面享有平等机

会，同时尊重知识产权和促进创新， 

 关切地注意到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人工智能鸿沟和其他数字鸿沟继续扩

大，发展中国家在跟上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加快的步伐方面面临独特挑战，特别

是在人工智能的设计、开发、部署和使用方面，因此强调指出迫切需要缩小差

距和协助发展中国家进行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以便它们不会进一步落在后面， 

 又关切地注意到不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行动可能阻碍人工智能

的开发和创新以及全球合作， 

 注意到开源软件、开放模式和开放数据等方法和业务模式在传播人工智能

惠益方面的积极益处及潜在风险，并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参与相关全球合作的重

要性， 

 认识到缺乏数字基础设施连通性和技能，包括缺乏教育、专门知识和人的

能力，仍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一个根本挑战，这可

能加剧人工智能鸿沟和其他数字鸿沟，包括在利用和受益于人工智能方面的准

备程度差异， 

 强调指出迫切需要弥合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人工智能鸿沟和其他数字鸿

沟，强调获取人工智能惠益的质量，因此强调指出必须提供充足的公共和私人

资金，动用各种着重行动的执行手段，例如开展知识共享活动和按照共同商定

条件转让技术，以及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国家需求、政策和优先事项提供能力建

设援助， 

 注意到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及国际金融机构、私营部门、公司、民间

社会、媒体、学术界和研究机构、技术界和个人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可在加

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和推广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以促进可持

续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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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指出必须加强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协调与合作，增加对人工智能能

力建设的投资，同时具体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优先事项和条件，并鼓励

发达国家和有能力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和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采取积极

措施， 

 认识到联合国系统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强调必须加

强能力建设方面的国际合作和多方利益攸关方协作，支持发展中国家有效、公

平、切实参与人工智能系统治理方面的国际进程和论坛并拥有代表权， 

 1. 决心弥合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人工智能鸿沟和其他数字鸿沟，加强

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方面的国际合作，包括为此开展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

方合作，同时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政策和优先事项，以期利用人工

智能的惠益，尽量减少其风险，加快创新，加速在实现所有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方面取得进展； 

 2. 鼓励会员国在充分尊重、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国际法的情况下，酌情并

根据本国国情和优先事项，将能力建设以及人工智能的设计、开发、部署和使

用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和战略，并在这方面进行必要投资，还鼓励国际社会以及

相关利益攸关方在能力建设领域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包括为

此利用自愿合作举措； 

 3. 促请国际社会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的国际合作营造有利环境，并

强调必须尊重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以及人权和基本自由； 

 4. 促请会员国加强惠及所有人的合作和伙伴关系，应对主要的结构性障

碍，消除障碍，包括为此扩大获得基础设施、知识和技能的机会，以促进普遍

和切实的数字连通，这有助于为数字化转型以及公平和包容地获得数字和人工

智能发展与创新的惠益奠定基础； 

 5. 鼓励会员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和有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合

作，包括政策交流、知识共享活动和以共同商定的条件转让技术、技术援助、

终身学习、人员培训、劳动力技能发展、国际研究合作、自愿联合国际研究实

验室和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中心，同时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国家需求、政策

和优先事项，并举办培训班、研讨会和讲习班等，以分享经验和最佳做法； 

 6. 促请国际社会在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的整个生命周

期内提供和促进公平、开放、包容和没有歧视的营商环境； 

 7. 鼓励会员国在扩大负责任地使用开源人工智能和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等

数字解决方案以及其他方法和业务模式时考虑惠益和风险；促进、保护和保全

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在其训练数据中考虑到使用多种语言，特别在大语言模型

方面；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消除种族主义、歧视和其他形式的算法偏见；推

动人工智能市场的公平竞争，促进创新环境和数字公共产品的使用，以利用安

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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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鼓励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民间社会、媒

体、学术界和研究机构、技术界和个人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的国际合作，

并酌情采取必要和积极的步骤，消除所有人，包括妇女和女童、残疾人、土著

人民、地方社区、儿童和青年、生活在贫困中和生活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人以

及处境脆弱者面临的障碍，并通过投资、教育、培训、技术创新、使用和应用，

确保所有人充分享受人工智能的惠益，提高数字包容性，实现性别平等并增强

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9. 促请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基金、方案、其他实体、机构和办事处

以及相关组织在各自任务和资源范围内，利用机会，应对挑战，加强人工智能

能力建设方面的国际合作，包括为此利用适当的机构间机制，进行研究、摸底

和分析，报告这一领域的进展和挑战，并利用其资源和专门知识提供有针对性

的援助； 

 10. 促请其他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及国际金融机构和所有相关利益攸

关方在各自任务和资源范围内，充分利用现有国际和区域机制和平台，加强发

展中国家的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并开展相关合作与协调； 

 11. 鼓励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利用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区域和次

区域组织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能力建设资源，加强能力建设，包括支持根据本国

需要、政策和优先事项拟订国家数字和人工智能战略，确保这些投资产生长期

和可持续的成果； 

 12. 支持联合国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发挥核心和协调作用； 

 13. 促请联合国系统加强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着重行动的国际合作，

包括通过自愿和透明的合作框架或举措加强合作，这也会促进发展中国家切实

参与人工智能进程； 

 14. 期待人工智能问题高级别咨询机构的最后报告，以及在《全球数字

契约》、《未来契约》和联合国相关后续进程的背景下就人工智能相关能力建设

酌情进行的讨论； 

 15. 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程序和文件范围内，向大会第八十届会议报告

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面临的独特挑战，并提出应对这些挑战的

建议。 

 


